
臺北監獄消費合作社 106年廢電池標售 

投標頇知 
一、本標售案名稱：臺北監獄消費合作社 106年廢電池標售。 

二、標售標的：廢電池回收。 
三、標售方式：公開比、議價。 
四、廠商資格：投標廠商頇檢附 

(一)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政府核發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或資源回收場登記證。 

(三)納稅證明：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最近一期營業稅

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

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

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

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

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五、領取標件： 

（一）自取：自民國 106年 8月 02日（星期二）至 106年 8月 15日（星

期二）下午 17時止至臺北監獄消費合作社領取，並酌收工

本費新臺幣壹佰元整。 

(二）函購：郵寄工本費新臺幣壹佰元整（請使用現金袋），並貼足回郵郵

資信封（A4大小）寄臺北監獄消費合作社，即按址遞寄。 

六、押標金：新臺幣參萬元整 

(一)參加投標廠商於截標期限內標函內附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支票或

郵政匯票（抬頭：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消費合作社）。 

（二）參加投標廠商所繳押標金開標後未得標者，於三日內向承辦單位無

息領回。 

（三）得標廠商於合約簽訂後，該項押標金即移作履約保證金，俟合約期

滿後無息發還廠商。 

七、投遞標函內應附下列資料，並按順序由上而下排列：  

(一) 資格審查表。 

(二) 押標金。 

(三)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四) 最近一期繳稅證明影本。 

(五) 政府核發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或資源回收場登記證。 

(六) 投標標價清單。 

(七) 委託授權書 



標函請於 106年 8月 15日（星期一）下午 17時前送達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

收發室（郵寄或自行送達均可，郵程自行計算）。 

八、開標時間、地點：105年 8月 16日上午 10時於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第 2會

議室。 

九、決標方式：以高於底價最高報價者得標。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之最高

報價低於底價時，得洽該最高報價廠商加價一次(廠商未出席者視

同放棄加價權利)；加價結果仍低於底價時，得由所有合於招標文

件規定之投標廠商重新比價(廠商未出席者視同放棄比價權利)，比

價若超過三次仍低於底價時，本社有權視情況宣佈廢標或與最高價

之廠商逕行議價；若投標廠商只有一家時，本社有權視情況逕行議

價。 

十、簽訂合約：廠商於得標後三日內立即與本社簽約，未完成訂約者視同放棄並不

發還其押標金。 

十一、合約期限：自 106年 9月 1日至 107年 9月 30日止，惟遇期滿而本社下次

招標未能完成前，應由得標廠商暫行繼續履約，所繳履約保證金

亦暫不退還。 

十二、注意事項： 

（一）投標廠商出席者應為公司負責人，如負責人未能到場參加公開比、

議價者，應由代表人取得委託授權書，代表出席者應攜帶足以辨識

身分之證明文件並自動出示，以供查驗，且至多一人至會場參與開

標。 

（二）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投標函視為無效標： 

               1.廠商未於投標期間內將標函寄（送）達者及未依招標文件之規

定投標者。 

               2.投標標價清單未蓋妥商號或字跡模糊無法辨識或塗改未加蓋負

責人印章及用鉛筆書寫或影印者。 

               3.標函內無附相關投標文件或資料不齊全者。 

               4.影響採購公正及違反法令行為者。 

（三）投標時廠商應事前詳填投標標價清單，倘因疏失而有錯誤，事後不

得提出任何要求。 

（四）開標時請攜帶與投標標價清單同一印章及證明文件正本校核備用。 

（五）投標廠商僅有一家或另有原因，本社有權視情況逕行議價、停止比

價或另行辦理(無息退還押標金)。 

（六）投標廠商經投標後不得申請放棄，否則無論得標與否，概不發還押

標金（經開標結果廠商有二家以上同標或再次比價同標不在此限）。 

（七）本頇知及投標標價清單視為合約條款之一，其效力視同合約。 



（八）本頇知如有疑問，應以本社解釋為準。 

（九）本頇知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辦理，並得於開標時臨時補充

說明。 


